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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言 
 
1. 在 2006 年举行的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法律小组委员会第四十五届会议

上，外层空间定义和划界有关事项工作组商定向会员国提出下列问题： 

 (a) 鉴于当前的航天和航空活动水平以及航天和航空技术的发展，贵国政

府是否认为有必要对外层空间进行定义和（或）对空气空间和外层空间进行划

界？请说明理由；或 

 (b) 贵国政府是否认为可通过其他方法解决这一问题？请说明理由（A/ 
AC.105/871，附件二）。 

2. 本文件是秘书处根据截至 2007 年 2 月 7 日收到的下列会员国的答复编写

的：捷克共和国、冰岛、尼日利亚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二. 收到的会员国答复* 
 
捷克共和国 

[原件：英文] 

 捷克共和国认为应在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内就“外层空间”、“空间

物体”、“空间活动”及其他词语的解释展开讨论并达成一致，以便正确适用

联合国外层空间条约和其他空间法律文书。但目前似乎不可能就空气空间和外

层空间的划界达成一致，需要等到出现审议这一问题的新动力之时。现阶段，

国内法律可以本着准确解释和适用这些外层空间条约和空间法律文书的目的而

对上述词语进行定义。 
 
冰岛 

[原件：英文] 

 冰岛的现行立法没有给出外层空间的定义，也没有对空气空间和外层空间

进行划界。目前正准备对现行航空立法即 1998 年《航空法》予以全面审查。 
 
尼日利亚** 

[原件：英文] 

1. 航空法是在国家主权原则基础上确立的，因此国家可以对本国领土上方的

空气空间主张权利。空间法的法理和基本原理则在于下述原则：外层空间属于

全球共有，因此任何国家或个人不得对外层空间任何部分主张物权。尽管穿行

或使用空气空间和外层空间的航空航天器的多种多样，包括其功能特征、空气

__________________ 

 * 答复按收到的原样转载。 

 ** 答复与问题(b)有关。 



 

 3 
 

 A/AC.105/889

动力特性、设计特点和所采用的技术等都将继续发展，但也应在技术范围内继

续考虑各种标准，以便准确确定领空主权的界限。 

2. 各种法律的并存导致在同一专题方面有多种协定和法律依据。就航空法和

空间法而言，要平衡单一条约中所载的不同权利和义务或者调和管辖同一专题

的多个条约中的规范和程序以及解决不同制度间的冲突，需要采取一种切实可

行的方法，以解决在确定是否存在关于穿行或使用空气空间和外层空间的航空

航天器的法律规则，以及决定是否应在可能适用于某一法律事项或可能争议的

若干规则或解释中优先考虑某一特定规则或解释时产生的相对规范性或等级问

题。这将有助于确定独立发展的航空法和空间法诸领域中的国际优先事项。 

3. 首先，在确定航空法和空间法制度中各种原则和规则的相对规范性或等级

时，应当以“航空器”和“空间物体”等词语的准确定义为基础。其次，要确

定适用于这些 “航空器”和“空间物体”商定定义的航空法和空间法制度的相

对规范性和等级，还应澄清航空法和空间法制度中与“飞越自由”、“领土管

辖权”、“航空器登记” 、“航空器国籍”、“空间物体登记”、“使用外层

空间”、“外层空间活动”、“责任”和“赔偿责任”等词语有关的原则和准

则。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原件：英文] 

1. 可在答复中指出的是，目前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尚无直接或间接涉及

外层空间定义或划界的法律或法律惯例。 

2. 目前有一项普遍认可的准则规定国家对本国领土上方的空气空间（上方衔

接的空气空间）拥有主权。所遇到的另一项原则是外层空间开发和利用充分自

由原则。 

3. 在探讨所提出的问题时，应始终从定义入手，因为定义在本质上更加持

久。 

 

 

 


